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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管考機制 

本縣「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將透過能源、製造、

住商、運輸、農業、環境等部門之執行方案推動策略及面

向，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

行動方案，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民間團體舉辦座

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
方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送直轄市、縣（市）氣候

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

果報告，經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對外

公開。  

執行方案之具體措施或計畫所需經費由相關之局處編

列預算或中央補助經費支應，並透過本縣低碳永續家園專

案辦公室負責單位推動減量執行事宜；執行方案之各項具
體措施或計畫，相對應之主 (協 )辦機關應定期透過低碳永

續家園辦公室平台，每月填報辦理情形及相關執行成效。  

每年 11 月底前，各局處於低碳永續家園辦公室跨局處
會議中，報告所彙整之階段減量執行狀況，經檢討未能達

成所屬局處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之目標，則應提出改善

計畫。  

依本縣低碳永續家園組織架構，邀集本縣減碳業務推

動之相關局處，每年辦理三場次跨局處之執行工作相關進

度協調會議，確實瞭解、彙整及追蹤檢討本縣溫室氣體減

量工作推動進度及具體成果。  

本管考流程如圖 6-1，每季進行計畫執行進度及績效考

核，考核項目包含預算執行率及計畫執行成果。計畫執行
績優人員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及「苗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

表」辦理，函請各機關首長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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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管考流程圖 

 
 
 

 
 

 

 

 


